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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张残联〔2023〕21号



	


关于印发《张家界市2023年残疾人就业

专场招聘会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区县残联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各用人单位：

现将《张家界市2023年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张家界市残疾人联合会     张家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5月24日

张家界市2023年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

实 施 方 案

为贯彻落实市政府残工委《关于开展2023年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的通知》（张残工委〔2023〕1号）要求，切实帮扶残疾人就业，搭建残疾人和用人单位就业平台，市残联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决定联合举办张家界市2023年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活动时间

2023年6月8日9:00—11:30
二、活动地点

市人力资源市场
三、主办单位
市残疾人联合会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四、协办单位

各区县残疾人联合会

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五、招聘单位

计划招聘残疾人就业的各类用人单位

六、招聘对象
能生活自理、具有就业意愿和劳动能力的残疾人。具体以各用人单位招聘要求为准。
七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前期宣传发动。5月底以前，主办单位印发活动通知，在新闻媒体上发布招聘会信息，宣传残疾人就业政策，发动高新区（经开区）企业和社会各用人单位开发适合残疾人就业的岗位。

（二）岗位信息收集。5月30日前，用人单位将招聘残疾人就业的岗位信息需求表（附件一）报区县残联。5月31日前，区县残联将汇总信息报市残联。6月1日，市残联将汇总信息统一送交市人社局。6月2日前市人社局将招聘信息制做成招聘手册和宣传信息。

（三）岗位信息发布。6月2日至6月8日，市人社局、市残联通过掌上张家界、智慧张家界、红网、张家界人才网、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服务平台等媒体和平台发布残疾人招聘信息。
（四）专场招聘活动。6月8日上午9:00-11:30，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全市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，各用人单位和有就业需求的残疾人面对面进行招聘。

八、职责分工

1.市残联负责做好招聘会的统筹协调、残疾人就业政策宣传等工作。区县残联负责用人单位拓岗调查，调查掌握适合残疾人就业的岗位信息，按时将招聘信息统一收集并报市残联，组织用人单位参加招聘会，发动有需求的残疾人参加招聘会。市县两级残联要与残疾人大学生就业服务等工作紧密结合，充分发挥“湖南省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服务平台”的作用，发动用人单位和残疾人积极使用该平台。

2.市人社局负责招聘会现场布置安排、招聘残疾人信息手册印制、信息宣传等工作。区县人社局积极配合残联宣传发动各类用人单位参加招聘会。

3.各用人单位要积极开发提供适宜残疾人就业的岗位，并按要求报送招聘信息资料，做好现场招聘工作。

九、活动要求

（一）要加强组织领导。各主办、协办单位分管领导要全程指导，安排专人具体负责落实，努力提高招聘会就业意向达成率。要加强活动宣传，营造活动氛围，扩大社会影响。

（二）要采取得力举措。各主办、协办单位要到国有企业、民营企业，特别是高新区（经开区）等用人比较集中的单位实地调查残疾人岗位需求状况，动员企业开发适合残疾人就业的岗位，确保招聘会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。

（三）要搞好现场组织。各区县要组织好用人单位和残疾人参加招聘会。全市组织30家以上用人单位参加招聘会，其中永定区15家以上，其他区县5家以上；组织100名以上有就业需求的残疾人参加应聘，其中永定区50人以上、武陵源区5人以上，慈利县25人以上，桑植县20人以上。各区县可统一组织车辆接送残疾人参加招聘会。

（四）要保障活动经费。要保障残疾人就业创业政策口袋书、招聘信息手册、活动组织服务等必要工作经费，确保活动顺利开展。相关经费可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中列支。

十、联络方式

	市残联
	丁  侠
	15174460801

	市人社局
	田  坚
	18574478816

	永定区残联
	龙凤菊
	18974491025

	武陵源区残联
	汤  涛
	13297447773

	慈利县残联
	卓华玲
	13974453906

	桑植县残联
	覃大青
	13974470026


附件：1.张家界市用人单位残疾人招聘需求登记表

2.张家界市用人单位残疾人岗位需求汇总表

附件1

张家界市用人单位残疾人招聘需求登记表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

	单位名称
	
	组织机构代码
	

	单位地址
	
	联系人及电话
	

	单位简介
	

	招聘岗位名称
	招聘人数
	工作待遇
	岗位要求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注：1.工作待遇：包括工资、保险、劳动合同、食宿、交通、工作时间、培训等。

    2.岗位要求：包括年龄、性别、学历、工作经验等要求。要注明残疾人条件，对残疾类别（视力、听力、言语、肢体、智力、精神）、等级（一二级为重度、三四级为轻度）和残疾部位限制（如：视力要好，右手需健全）的要求。

3.用人单位应将招聘信息同步登录到“湖南省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服务平台”。
附件2

张家界市用人单位残疾人岗位需求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
	序号
	单位名称
	单位地址
	单位性质
	需要残疾人数
	联系方式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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